
附件 2

根据《济南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4-2025 学年中小学校学生、

班主任和班级省市级评优工作的通知》（〔2025〕14 号）要求，

结合我区名额分配及各学校行政班级数量情况，特制订此工作方

案具体如下。

一、评选范围

根据市级评优要求，按行政班级总数的 9%比例计算不足 1

个名额的较小规模学校。

二、评选方式

评选通过材料申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材料申报

1.优秀班集体。

（1）班级基本情况及先进事迹总结材料（可附部分相关照

片）；

（2）佐证材料：获奖证书等；

（3）《济南市中小学校市级优秀班集体申报表》、学校的公

示照片或截图、学校评优推荐汇总表。

2.优秀班主任。



（1）班主任工作事迹总结材料（可附相关佐证材料）；

（2）优秀班集体证书；

（3）2024 年春季学期、秋季学期家访记录；

（4）2024 年春季学期、秋季学期班主任工作手册；

（5）《济南市中小学校市级优秀班主任申报表》、学校的公

示照片或截图、学校评优推荐汇总表。

（二）现场检查

1.优秀班集体。主要查看班级整体布局是否合理美观；班级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落实有效；班级文化是否特色鲜明、育人效

果良好；班级卫生是否打扫到位、干净整洁；师生精神面貌是否

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班级学习氛围是否浓厚，成绩是否优异。

2.优秀班主任。主要查看班级管理情况。具体包括：所带班

级整体布局是否合理美观；班级制度是否健全完善、落实有效；

班级文化是否特色鲜明、育人效果良好；班级卫生是否打扫到位、

干净整洁；师生精神面貌是否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班级学习氛

围是否浓厚，成绩是否优异。

三、评选结果

评选出的优秀班集体、优秀班主任，经公示无异议后，统一

推荐上报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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